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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於2007年展開正式調查，審視落實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環境的進度，特別是在公眾可進出的處所提供無障礙通道及設施的進度。平機會完成調查後，於2010年6月發表《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平機會報告》)。
2. 《平機會報告》就改善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的無障礙通道、與附近環境的連接和融和，以及方便使用者的管理方法提出了23項建議。《平機會報告》中亦指出：
「整體而言，在1997年後落成的目標處所，有比較高的易達程度，較能符合《設計手冊1997》(《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1997》) 和《設計手冊2008》(《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但整體情況仍未能令人滿意。業主和管理人把未能達標的辯解是處所在《設計手冊1997》頒布前興建。從另一角度，殘疾人士認為，業主和管理人對殘疾人士的需要敏感度不足或漠不關心，亦也是引致問題的部分原因。」
3. 無障礙是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公約》)的原則之一，《公約》第9條亦列出關於無障礙的具體要求。《公約》適用於香港，香港政府有責任採取一切措施，達至《公約》對無障礙的要求。
4. 香港人權監察歡迎平機會就有關議題展開正式調查，並向政府提出多達23項的建議。人權監察亦歡迎勞工及福利局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回應及跟進《平機會報告》，並落實部分建議，包括改善工程計劃及委任無障礙統籌經理及無障礙主任，以改善政府各部門的處所的無障礙設施及通道。人權監察促請政府，盡快全面落實平機會的建議。
5. 正如《平機會報告》指出，《建築物條例》(第123章)不適用於政府和歸屬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土地的建築物，令政府及房委會的建築物享有豁免，無須遵守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的《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1997》(《設計手冊1997》)及《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設計手冊2008》)。人權監察認為，《建築物條例》不適用於政府及房委會的建築物的情況不能接受，必需立即修例，堵塞漏洞。
6. 政府辯解稱，《殘疾歧視條例》(第487章)訂明，除非有關公共主管當局信納殘疾人士會獲提供合理的通道，否則不得就任何新的建築物或現存的建築物的改建、改動或加建批准建築圖則；而政府和房委會的一貫政策，是遵守《設計手冊》的現行規定。但《平機會報告》就正好反映政府的辯解根本站不住腳：例如《平機會報告》指出，沒有一個1997年後落成的街市內所有主要無障礙設施完全符合《設計手冊1997》的要求、2002年落成的政府健康中心所提供的各項主要無障礙設施也未能完全符合《設計手冊1997》。
7.
政府表示各部門已就市民經常到訪的處所和設施進行評估工作，並制訂整體的改善工程計劃，包括於2012年6月底前完成3306 個處所的改善工程，及於2014年6月底前完成386個較大規模的改善工程。人權監察歡迎政府制定改善工程的時間表，但認為政府未有提供相關工程的詳細資料，令公眾無從得知該設施或處所的改善設計是否能夠真正達至無障礙的要求，政府應與專家和地區使用者等保持緊密聯繫，確保能吸納等他們的意見，以避免閉門造車。人權監察希望政府能加強工程監督工作，確保能在18個月內妥善地完成所有工程。
7. 無論是新落成，抑或改善舊有的政府處所及設施時，除了處所及設施本身要遵行無障礙的原則外，亦須提供適當的相關指示；處所及設施落成後的管理、維修及保養亦同樣需要顧及無障礙的原則。
8. 另外，除政府已審視的3千多個處所及設施，人權監察相信仍有大量的政府處所及設施是不符合《設計手冊1997》及《設計手冊2008》。政府需制定政策，審視及改善其餘尚未訂出具體改善計劃的其他政府處所及設施。
9. 平機會建議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高層次中央統籌機制，制定政策及措施，政府回應指已成立由有關部門代表組成工作小組。人權監察認為，政府應該跟從平機會的建議，由政務司司長般的高層次官員，負責領導及統籌無障礙通道及設施的政策及措施，加強效率，並避免各部門各自為政。
10. 人權監察促請政府，定期向公眾滙報政府就無障礙通道及設施的跟進及改善行動的進展及成效，以便公眾監察並提出可行建議，以達至一個無障礙的社區。
